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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石化院〔2014〕87 号 
 

 
关于开展第二轮岗位聘用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院（系、部）、机关各处室： 

根据上级关于岗位设置管理的相关文件精神及《广东石油化

工学院第二轮岗位设置方案》、《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第二轮岗位设

置和人员聘用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广石化院〔2014〕85号，以下简称

《实施方案》）文件要求，学校第二轮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已

进入申报、审核、聘用工作阶段。为做好此项工作，现将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相关要求 

1．各单位（部门）根据《实施方案》要求，成立相应的人员

聘用工作机构，召开专门会议布置此项工作，组织教职工认真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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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领会相关精神，统一思想，树立改革意识及大局意识，维护稳

定，保证此项工作的顺利实施。 

2．各级各类岗位职数及聘岗条件、职责任务等要严格按《实

施方案》执行。 

3．各单位（部门）必须通知每位教职工（包括外出学习人员）

按时提交相关材料。 

4．除不可预见因素外，严格按时间进度安排执行，若无故拖

延而造成不良后果，由当事人或所在单位（部门）负责。 

二、时间进度安排 

1．2014年 12月 18日前，正高二级岗位申报及学术委员会评

议推荐。 

2．2014年 12月 23日前，学校第二轮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

作布置会。 

3．2014年 12月 24日前，各单位（部门）第二轮岗位设置和

人员聘用工作布置会。 

4．2014年 12月 29日前，教职工填写《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第

二轮岗位聘用申报审批表》。 

5．2014年 12月 31日前，各单位（部门）将除申报教学为主

型、教学科研并重型八～十二级教师岗位以外的《广东石油化工

学院第二轮岗位聘用申报审批表》、申报管理九级岗位及各等级工

勤技能岗位人员的表彰、奖励证书复印件（与《申报审批表》装

订在一起）报送人事处人事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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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2015年 1月 9日前，学校各岗位聘用工作组审核材料，确

定除申报教学为主型、教学科研并重型八～十二级教师岗位以外

的教师岗位及管理岗位、其他系列专业技术岗位、工期技能岗位

各等级拟聘人员名单，各教学单位确定教学为主型、教学科研并

重型八～十二级教师岗位拟聘人员名单及十级岗位内聘人员名

单。 

7．2015 年 1 月 13 日前，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审核各类别各层级岗位拟聘人员名单及教师系列十级

岗位内聘人员名单。 

8．2015年 1月 16日前，学校研究聘用结果、公示。 

三、其 他 

1．申请转岗人员，必须符合新岗位的任职要求，并在申报岗

位聘用前办理转岗手续。 

2．教职工若发现聘用工作中存在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，

可向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领导小组下设聘用监督小组投

诉和申诉。 

 

    附件：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第二轮岗位聘用申报审批表 

 

 

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

2014年 12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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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第二轮岗位聘用申报审批表 
姓 名  性 别  出生年月  

职 务  任职起始时间  

职 称  聘任起始时间  

现聘岗位  所在单位（部门）  

申报岗位类别及等级  

工作量 
教学工作量（标准学时） 教研、科研、质量工程项目工作量 

普通本专科 成人学历 研究生 教研科研 质量工程 科研奖励 

2011年       

2012年       

2013年       

2014年       

小 计       

填写人       

审核人       

合 计   

得 分   

符合申报

必备条件

情况 

 

获表彰及

荣誉称号
 

得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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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 

年度考核

优秀 
 

得分： 

所在单位

（部门）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岗位聘用

工作组意

见 

 

 

 

 

 

组长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学校意见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备 注  

填表说明： 

1.“工作量”部分，申报专业技术四、七、十二级的不用填写；申报教师岗位三、五、六级岗位的由

教师岗位聘用工作组填写，申报教师岗位八、九、十、十一级岗位的由所在二级院（系、部）填写；

申报其他系列专业技术岗位三、五、六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级岗位的，由其他系列专业技术岗位聘用

工作组填写。 

2.申报管理九级岗位、工勤技能岗位人员必须填写“获表彰及荣誉称号情况”、“年度考核优秀”栏。 

3.此表一式一份，A4双面打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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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2月 2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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